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３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０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

）

河南汇诚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５．９

—

２０１２．１１．２２ １７．８２ ２４４．８８９５ ０．２２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１１．１６

—

２０１２．１１．２２

８．７４ １

，

３００ １．１２

其它方式

合 计

１０．１８ １

，

５４４．８８９５ １．３４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河南汇诚投资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０４６．２８１３ ３．５１ ２５０１．３９１８ ２．１７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３６．８１９５ ３．５０ ２４９１．９３ ２．１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４６１８ ０．０１ ９．４６１８ ０．０１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说明：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份解除限售等文件

中所做出的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１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关于发布巨潮中经

GDP

指数的公告

为反映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和行业轮动特点， 凸显领跑经济增长的高成长性行业， 提供具

有行业配置功能的指数化投资标的，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决定于

2012

年

11

月

23

日起发

布巨潮中经

GDP

指数， 指数代码和名称如下：

指数代码 指数名称 指数简称 基日 基日点位

399399

巨潮中经

GDP

指数 中经

GDP 2005

年

6

月

30

日

1000

巨潮中经

GDP

指数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与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 上海矢量格式塔

服务有限公司联合编制。 该指数根据

GDP

行业增加值季度数据， 将行业区分为强势行业、

中性行业和弱势行业三种类型， 对强势行业赋予较高权重， 对弱势行业赋予较低权重。 在各

行业中依据营业收入排名， 从沪深两市选取

300

家上市公司组成样本股。

巨潮中经

GDP

指数包括纯价格指数和全收益指数， 纯价格指数通过深交所行情系统发

布实时行情数据， 全收益指数通过巨潮指数网发布收盘行情数据。 指数编制方案及最新样本

股名单参见巨潮指数网 （

http://index.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

23

日

关于发布深成指

EW

与中创

EW

两条等权重指数的公告

为反映深圳市场重点指数在等权重维度下的收益表现， 进一步满足指数化投资需求， 深

圳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定于

2012

年

11

月

23

日发布深证成份等权重指数与

中创

100

等权重指数。

两条等权重指数分别以深证成指和中创

100

指数为母指数， 按等权重方式进行加权计

算。 指数代码和名称如下：

指数代码 指数名称 指数简称 基日 基点

399659

深证成份等权重指数 深成指

EW 2002

年

12

月

31

日

1000

399660

中创

100

等权重指数 中创

EW 2007

年

6

月

29

日

1000

上述指数均包括纯价格指数和全收益指数， 纯价格指数通过深交所行情系统发布实时行

情数据， 全收益指数通过巨潮指数网发布收盘行情数据。 指数编制方案及最新样本股名单参

见巨潮指数网 （

http://index.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

23

日

关于对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的公告

经查明， 万福生科 （湖南） 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万福生科

"

或

"

公

司

"

） 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根据万福生科

2012

年

10

月

26

日披露的 《关于重要信息披露的补充和

2012

年中报更

正的公告》 （以下简称

"

更正公告

"

）， 万福生科

2012

年半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

遗漏： 在

2012

年半年度报告中虚增营业收入

1.88

亿元， 虚增营业成本

1.46

亿元、 虚增净

利润

4023.16

万元， 前述数据金额较大， 且导致公司

2012

年上半年财务报告盈亏方向发生

变化， 情节较为严重；

2012

年上半年万福生科循环经济型稻米精深加工生产线项目因技改

出现长时间停产， 对万福生科业务造成重大影响， 但万福生科对该重大事项未及时履行临

时报告义务， 也未在

2012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万福生科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 第

1.4

条、 第

2.1

条、 第

7.3

条、 第

11.11.2

条的相关规定。

万福生科董事龚永福、 蒋建初、 肖德祥、 张行、 杨荣华、 马海啸、 邹丽娟、 单杨、 程

云辉， 监事刘炎溪、 王湛淅、 张苏江， 高级管理人员肖力、 李玉强、 杨满华、 文会清、 严

平贵、 覃学军未能恪尽职守、 履行诚信勤勉义务， 违反了本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 第

2.2

条、 第

3.1.5

条、 第

3.1.9

条的规定， 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鉴于万福生科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 根据本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 第

16.2

条、 第

16.3

条和第

16.4

条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公开谴责标准》 的相关规定， 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一、 对万福生科 （湖南） 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二、 对龚永福、 蒋建初、 肖德祥、 张行、 杨荣华、 马海啸、 邹丽娟、 单杨、 程云辉、

刘炎溪、 王湛淅、 张苏江、 肖力、 李玉强、 杨满华、 文会清、 严平贵、 覃学军给予公开谴

责的处分。

对于万福生科 （湖南） 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行为和本所给

予的上述处分， 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本所重申： 创业板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严格遵守 《证券

法》、 《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本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规定， 诚信为本、 规范运

作， 及时、 真实、 准确、 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179

）

证券代码：

000799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2012-45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件说明及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报道情况

2012

年

11

月

19

日，

21

世纪网等媒体报道了标题为《酒鬼酒塑化剂超标高达

260%

、毒性

为三聚氰胺

20

倍》等文章，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1

世纪网将价位为

438

元

/

瓶的酒鬼酒产品（即

50

度酒鬼酒）送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进行检测。 检测报告显示，

50

度酒鬼酒中共检测出

3

种塑化剂成分，分别为邻苯二

甲酸二

(2-

乙基

)

己酯

(DEHP)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DIBP)

和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

。 其中，

50

度酒鬼酒中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

的含量为

1.08

㎎

/

㎏。

50

度酒鬼酒中的塑化剂

DBP

明

显超标，超标达

260%

，毒性为三聚氰胺

20

倍。

二、核实说明

1

、公司发现相关媒体报道后，为了核实相关情况、保护投资者利益，申请公司股票于

11

月

19

日开市起停牌。 同时，公司积极配合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及湘西州质量技术监督局

进行了抽样检测。 经质量监督检验部门对公司的严格检查和对

50

度酒鬼酒的检测，未发现

人为添加

"

塑化剂

"

的情况，有可能是在转运、包装过程中发生的迁移。

2

、根据

2012

年

11

月

21

日国家质量检疫检验总局关于

"

湖南省质监局报告酒鬼酒样品

初检情况

"

的公告，公司

50

度酒鬼酒样品被检测出

DBP

最高检出值

1.04mg/kg

。

１１

月

２１

日

晚，新华网刊载了针对近日媒体报道酒鬼酒中检测出塑化剂（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问题，质

检总局、卫生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有关负责同志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的报道。 质

检总局、卫生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有关负责同志回答了记者提问，表示经行业专

家分析研判，白酒感官质量要求清亮透明，而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是起增稠、乳化作用，无助

于提高白酒的感官质量，同时白酒生产工艺不需添加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 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中心根据国际通用风险评估方法和欧洲食品安全局推荐的人体可以耐受摄入量，以

媒体报道的酒鬼酒中

ＤＢＰ

含量为

１．０８ｍｇ／ｋｇ

计算，按照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每天饮用

１

斤，其

中的

ＤＢＰ

不会对健康造成损害。同时，截至目前，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我国及其他国家均未

制定酒类中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限量标准。

3

、公司将根据质量监督检验部门的要求，对转运和包装过程的各个细节进行严格检查，

查明可能导致酒类中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原因并认真进行整改， 同时就相关情况及时向

监管部门报告，以彻底消除任何可能的食品安全隐患。

4

、公司的产品完全符合

GB2757-1981

和

GB2760-2011

等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公司将

继续加强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

为广大消费者生产安全优质的白酒产品。同时，公司就此次事件

对广大消费者及投资者深表歉意。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1

月

23

日起复牌。

2

、公司董事会声明，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遵循公平信息披露的原则。 《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我公司选定信息披露报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报

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106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2012-046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参加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竞拍土地使用权基本情况

2012

年

9

月

28

日、

10

月

24

日，经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和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决议通过关于浙江金徕

镀膜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持有其

43.50%

的股权，以下简称

"

金徕公司

"

）厂区搬迁、

购买土地及拟签署《搬迁补偿协议书》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2-038

、

2012-042

），以及经金徕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为建设搬迁后的新厂区，同意金徕公司申请并购买项

目建设用地，用于搬迁后的生产经营场所及投资项目的生产基地及相关的配套设施等。

根据上述决议， 金徕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参加金华市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活动，竞得

"

金市工土让告字【

2012

】

14

号

"

公告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因政府

部门需履行签章审批程序，

2012

年

11

月

21

日，金徕公司取得金华市国土资源局提交的《成

交确认书》（双方签章）。

（一）该建设用地的相关情况如下：

1

、地块位置：金华市工业园区力迈工具以北、

24

号路以东

2

、使用年限：

50

年

3

、用地性质：工业用地

4

、占地面积：

67,144

平方米（折合约

101

亩）

5

、建筑面积：约

8.06

万平方米

6

、容积率：

≥1.2

（具体指标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准为准）

7

、竞拍成交价：成交单价每平米人民币

252

元，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1,692.0288

万元。

（二）资金来源

购买上述土地需缴纳的价款

1,692.0288

万元全部由金徕公司以其自有资金支付。 为参

与此次土地使用权竞拍，金徕公司已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1,690

万元，该保证金中按

出让金成交总额的

20%

部分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定金。

2012

年

11

月

19

日， 金徕公司缴纳了成交总价与土地竞买保证金的差额金额

2.0288

万

元。 至此，金徕公司完成缴纳上述宗地的全部成交价款。

（三）后续手续要求

根据《成交确认书》的规定，金徕公司应当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前，持该《成交确认书》到

金华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与金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四）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竞拍土地使用权的影响

金徕公司竞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后，可满足其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为建设新厂区的生产

基地及相关的配套设施等提供必备的土地资源，有利于其长远规划和发展。

三、风险提示

根据上述《成交确认书》的要求，金徕公司需与金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 不按期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视为金徕公司放弃竞得资

格，金徕公司应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述要求，

2012

年

11

月

16

日，金徕公司与金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因政府部门需履行签章审批程序，

2012

年

11

月

21

日，金徕公司取得金

华市国土资源局提交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双方签章）。

四、备查文件

1

、金华市国土资源局与浙江金徕镀膜有限公司签署的《成交确认书》与《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

3307022012A21035

）

2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

、《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

、《浙江金徕镀膜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3

日

短线反复震荡，仍有超跌反弹可能

一

．

行情综述

：

沪深股市周四低开调整

。

上证指数收报

2015.61

点

，

下跌

14.71

点

，

跌幅

0.72%

；

深

证成指收报

8047.52

点

，

下跌

-103.32

点

，

跌幅

1.27%

；

两市合计成交

675.8

亿元

，

较

周三减少一成半

。

盘面上看

，

两市低开后全

天呈窄幅震荡走势

，

量能再度萎缩

，

板块方

面

，

除农林板块外其余行业指数全线飘绿

。

二

．

市场分析

：

央行将下调准备金率的利好传闻未得

到兑现是导致市场低开调整的主要原因

。

虽然股指存在超跌反弹的要求

，

但目前投

资者信心极度虚弱

，

没有外部利好因素刺

激

，

仅凭市场自身力量难以走出有力的反

弹行情

。

但短期市场下跌同样有限

。

降准

传闻落空

，

大盘低开后维持窄幅波动

，

盘

中并未出现大幅杀跌走势

，

这说明了当前

点位上主动杀跌动能已经不足

。

同时股指

在多个周期上的底背离现在依然存在

，

超

跌的技术指标仍有修复空间

。

基本面上

，

包括

11

月汇丰制造业

PMI

的预览值回升

至

50

以上等经济数据相对偏暖

，

有利于市

场的稳定

。

投资者不用过于悲观

，

控制好

仓位水平

，

耐心等待转机到来

。

三

．

操作策略

：

短线市场震荡反复频繁

，

但仍有超跌

反弹的要求

。

稳健投资者不宜频繁操作和

追涨

，

可逢调整轻仓布局超跌品种以待反

弹

。

品种方面

，

继续逢低关注券商地产

、

建筑建材

，

农林水产

、

轨道交通以及节能

环保等

。 (CIS)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信息：

名称：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银海大道

１２３３

号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丰林集团（

Ａ

股）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９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名称：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１７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２５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

１５

号准则》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

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广西丰林木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丰林集团、上市公司 指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石投资、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

统减持丰林集团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之行为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

３

、法定代表人：祁曙光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９

亿元

５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１２３９

６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７１０９３５１３－４

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８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管理。

９

、经营期限：长期

１０

、税务登记号码：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５７１０９３５１３４

１１

、主要股东：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５９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１２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１７

层

１３

：邮编：

１００１２５

１４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７８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７８９９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吴亦兵 男 董事长 美国

祁曙光 女 董事、总经理 中国

葛小波 男 董事 中国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

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金石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丰林集团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丰林集团总股本的

２．１３％

。 金石投资本次减持丰林集团股份的目的在于获取投

资收益，取得公司发展所需资金。

本次股份变动后，金石投资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在丰林集团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

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丰林集团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及变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金石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共出售丰林集团股份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交易价格为

５

元

／

股，占丰林集团总股本的

２．１３％

。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２４

，

２０７

，

３６０ ５．１６ １４

，

２０７

，

３６０ ３．０３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为上海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事项

本次变动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 冻结和权属争议等情

形。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和大宗交易累计卖出丰

林集团

２４

，

５４６

，

６４０

股。

交易价格和交易区间

时间 卖出股数（股） 价格区间（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４

，

５４６

，

６４０ ５．００－５．１９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适用法律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 （祁曙光）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１

、金石投资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２

、金石投资董事、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上述备查文件备置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地点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西南宁

股票简称 丰林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９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４

，

２０７

，

３６０

股

持股比例：

５．１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２．１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 （祁曙光）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8

2012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五

问： 请问深沪股市将实施新的股

息红利税， 是吗？

答： 是的。 根据

2011

年

11

月

16

日发布的 “财税

[2012] 85

号 《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 《财

税

[2012] 85

号通知》）”，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 对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的股票， 股息红利所得按

持股时间长短实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

问： 股息红利所得实行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的具体内容是怎样的？

答： 《财税

[ 2012] 85

号通知》

规定：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持股期限在

1

个

月以内 （含

1

个月） 的， 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持股期

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含

1

年） 的，

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持股

期限超过

1

年的， 暂减按

25%

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 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根据 《个人所得税法》 有关条款，

个人红利税需按

20%

的比例缴纳。 前

述差异化征收方法简单说来分三个时

段标准征收： （

1

） 持股在

1

个月以内

的， 税负为

20%

； （

2

） 持股

1

个月至

1

年的， 税负为

10%

； （

3

） 持股超过

1

年的， 税负为

5%

。 也就是说， 个人

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 税负越低。

问： 持股期限定义是怎样的？ 具

体持股期限如何计算？

答： 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

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

时间。

根据 《财税

[2012] 85

号通知》，

所称年 （月） 是指自然年 （月）， 即持

股一年是指从上一年某月某日至本年

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持股一

个月是指从上月某日至本月同日的前

一日连续持股。

问： 个人投资者如何缴纳相关

税款？

答： 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

对截止股权登记日个人已持股超过

1

年的， 其股息红利所得， 按

25%

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 对截至股权登记日个

人持股

1

年以内 （含

1

年） 且尚未转

让的， 税款分两步代扣代缴： 第一步，

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 统一暂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计算并代扣

税款。 第二步， 个人转让股票时， 证

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实际应纳税额， 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

分，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

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

算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 上市公

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个人应在资金账户留足资金， 证

券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依法划扣税款。 对个人资金账

户暂无资金或资金不足的， 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应当及时通知个人补

足资金， 并划扣税款。

问： 对于存在先后买卖的股票，

如何计算所持股份的期限长短？

答： 个人转让股票时， 按照先进

先出的原则计算持股期限， 即证券账

户中先取得的股票视为先转让。

应纳税所得额以个人投资者证券

账户为单位计算， 持股数量以每日日

终结算后个人投资者证券账户的持有

记录为准， 证券账户取得或转让的股

份数为每日日终结算后的净增 （减）

股份数。

问： 个人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如

何缴纳股息红利？

答： 主要按两种标准缴纳：

（

1

） 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

在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 按照前述

《财税

[2012] 85

号通知》 的相关规定

计算纳税， 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

2

） 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

在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即按

10%

的

标准缴纳股息红利所得。

上述所称限售股， 具体指按财税

[2009] 167

号文件和财税

[2010] 70

号

文件规定的限售股。

问： 证券投资基金从上市公司取

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是否也按新规定

征收？

答： 是的， 证券投资基金从上市

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按照前述

《财税

[2012] 85

号通知》 的相关规定

计征个人所得税。

问：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具体包括哪些

范围？

答： 《财税

[ 2012] 85

号通知》

中的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指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上

市公司股票， 具体包括：

（

1

）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

统或大宗交易系统取得的股票；

（

2

） 通过协议转让取得的股票；

（

3

） 因司法扣划取得的股票；

（

4

） 因依法继承或家庭财产分割

取得的股票；

（

5

） 通过收购取得的股票；

（

6

） 权证行权取得的股票；

（

7

） 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的

股票；

（

8

） 取得发行的股票、 配股、 股

份股利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

9

） 持有从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转

到主板市场 （或中小板、 创业板市场）

的股票；

（

10

） 上市公司合并， 个人持有

的被合并公司股票转换的合并后公司

股票；

（

11

） 上市公司分立， 个人持有

的被分立公司股票转换的分立后公司

股票；

（

12

） 其他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的股票。

问： 转让股票包括哪些情形？

答： 《财税

[ 2012] 85

号通知》

中的 “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

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

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

间”， 其中转让股票包括以下情形：

（一）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

统或大宗交易系统转让股票；

（二） 协议转让股票；

（三） 持有的股票被司法扣划；

（四） 因依法继承、 捐赠或家庭财

产分割让渡股票所有权；

（五） 用股票接受要约收购；

（六） 行使现金选择权将股票转让

给提供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

（七） 用股票认购或申购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基金 （

ETF

） 份额；

（八） 其他具有转让实质的情形。

问： 我在

2013

年

1

月

1

日前即持

有某只上市公司股票， 而公司在该日

之后实施股息红利分派， 这种情况下

按什么标准计征红利所得？ 持股时间

如何计算？

答： 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红利， 股

权登记日在

2013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

股息红利所得按照 《财税

[2012] 85

号通知》 的规定执行。 《财税

[2012]

85

号通知》 实施之日个人投资者证券

账户已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 其持股

时间自取得之日起计算。

编者按： 近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及证监会联合发

布了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 为帮助广大投资者了解相关内容， 更好地

保护自身权益， 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期就该通知相关内容进行

专题解答。


